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
泉教执[2005] 5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转发《教育部关于做好 2005年 

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的意见》的通知 

 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市直中小学、幼儿园： 
教育部《关于做好 2005年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的意见》（教

基[2005]4 号）已下发，该文件是指导今年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
理工作的纲要性文件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地各校迅速将文件精

神传达到全体教职员工，并结合目前开展创建“平安校园”活动，

认真抓好落实。 
 
 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二 OO五年三月十七日 

 
 
 
 
主题词：教育  中小学  安全  通知 
  抄送：省教育厅、省未保办、市委办、市府办、市委宣传部、 
        市安公局、市安监局。 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05年 3月 17日印发 



 
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 

 
 

闽教未〔2005〕3 号 

 

转发教育部关于做好 2005年中小学幼儿园 
安全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厅直属学校： 

现将《教育部关于做好 2005年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的意见》（教

基〔2005〕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该《意见》是今年中小学幼儿园安全

工作的纲要性文件，请结合去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国全省中小学幼儿园

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和今年我厅部署的创建“平安校园”活动认真

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              福建省教育厅 

二○○五年三月十六日 

 
 
 
 
 

主题词:教育  中小学  安全  通知 

 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05 年 3 月 16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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